
 

（第二階段：擴大

在民事法庭民事司法程序事務中

進行遙距聆訊的指引

使用視像會議設施與電話

 
 

設施） 
 
 
引言 
 

 

4.

2.

7.

6.

3.

5.

1.

 

 

 

 

 

 

 

 

 

 

 

 

庭

表案件。否則，此類案件

程序事務中。

事司法程序事務。遙距聆訊可與其他聆訊

儘管一般延期已

施）

使用法庭現有的視像會議設施

程序事務中進行遙距聆訊的指引

庭

本指引旨在就下述所有民事法庭以電子媒介進行民事案件

式很容易便可應用到在聆案官席前進行的簡短非正審聆訊

否前

會議設施器材，以及將其應用擴展至

此外，

一

必須持續有效地妥善執行司法工作，同時必須顧及公共

生及安全的考慮。由於公共衞生情況仍不穩定並可能急速

變化，法庭

席

請特別

在法庭程序一般延期期間（下稱「一般延期」），法庭

訊

本指引應與

以替代模式處理案件的可能性應適用於

的遙距聆訊訂立更

因此，法

併

法

一般延期

。

；

 

來

官

使用。當然，香港以外地方的公共衞生情況對證人能

(2)

」

參

香港出

早前

法院亦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下稱「

閱

庭

發出指

第一階

會

現正增

進行

2020

 

庭

採

會

作證

取

第一階

更

經

。因應

年

段

示，

靈活

設

結束，但仍

多

詳

4

或會

指引的引言部分。

視像會議設施，包括

透

盡

月

措

一般延期於

段指引」）

最新

過

的

2

施

造成影響。

便

電話

日發出的「在高等法院民事司法

實務安排：

需很多人在同一時間

的公共

，以應

來

屬

，

至為重要的是，司法機構

進行聆訊。尤其是，此方

以及

（

和

對

衞生情

第一階

一

2020

聆案官）

 

任何緊急的情況。

併

不同

推廣

(1)

 

各

閲讀。該指引關

年

高等法院上訴法

採

模式

使

段：

法院的民事司法

級法院的所有民

況，

5

購額外的視像

用

月

或處理方式

該等設

視像會

終審法

；

3

(3)

聚

日結

競爭事

集

施

議

在法

束。

院

 

衞

設

聆

首

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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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審裁處；

法庭。 
(4)區域法院（法官和聆案官），包括  (5)家事

 
 
第二階段的指引 
 
使用視像會議設施進行聆訊

 

 

9.

8.

13.

10.

11.

12.

 

 

 

 

 

 

 

 

 

 

訴訟方及法庭均需預早考慮聆訊可如何進行。

性

使用視像會議設施的決定

現有的視像會議設施

現有的法庭視像會議設施進行的遙距聆訊。（若日後可使

或經修訂的指引。

視像會議設施，便能用之來進行遙距聆訊。在遙距地點進

行遙距聆訊

升）。

所有遙距

該

則實務指

在他們審理（已獲排期於未來日期）的案件之中，哪些案

實務指示

於使用視像會議設施或其他視像及電子科技進行的遙距聆

訊。

用其他視像及電子媒介進行遙距聆訊，可能會發出進一步

而有關設施也要能配

面

法庭視像會議設施相關的技術規格（該等

在安排遙距聆訊方面，由於由籌備至可進行聆訊所需時間

更長（

通用原則

的地點作證

的法庭聆訊的

等

、預先測試及安排有關文件

，

地點亦須適合及可適當進行有關遙距參與者將會參加

可能會出現爭相使用的情況，

然

 

包括

而，

示

地點均須爲

29

：任何法庭，只要設有視像會議設施、或能裝設

如聆

需

29
，

，需使用能與法庭視像會議設施兼容的器材，

：

特定

確保遙距地點適合、

而聆

 

將繼

實務指示

訊

部分

訊

）

中唯

續

 

合

適合及可適當進行法庭聆訊的地點，

中所

 

：以下的段落具體提述及限於對使用

適

 

一

法庭的運作要求。

。

用。

 

有

的遙距部分涉

29

：由於

其

 

“科技法庭的使用”並

他

可在遙距地點提供

部

在視像會議設施的資源

分

法官

測

如常在法

試

及

及司法人員

器材

證

設

司法機構

施

人

具

 

庭

技術

或會不時提

在香

內進

），所有

港

會考慮

會發出

不

的

行，

兼容

以

適用

外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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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7.

14.

15.

16.

 

 

 

 

 

 

 

 

 

 

設施資源能獲公平和有效的分配，給法庭認為值得以遙距

聆訊進行的案件使用。

應注

距聆訊的方式來處理，則關乎案件管理方面，

及司法人員

庭在作出遙距聆訊命令前，將向訴訟各方提出有關建議或

作出這方面的暫准命令。假若訴訟各方不同意法庭的遙距

聆訊建議或有關的暫准命令，他們可（通過“不設回覆”

考慮後，

及適當的指示。

議

理（

件可能會適合使用視像會議設施以遙距聆訊的方式來處

理。換言之，有關使用視像會議設施的建議，在現階段會

於）：

具

會

法例第

則》

法庭可主動提出命令以遙距聆訊的方式來處理案件（

實際運作時，除非訴訟各方提出遙距聆訊

在

容

3

然

適

送給其他訴訟方，指出他們認

時

除上

的電郵地址，或法庭指示的其他方式）作出書面陳詞，抄

的建

出

由法庭主導；

條規則適用）。至於哪些聆訊或聆訊的哪部分應使用遙

體

議

合

設

有

作出有

。

，

，

第

包

每宗案

設

作遙距聆

施

議

的不

意

法

述

以

關

括

(a) 
各項一般事

施

庭

是

使

及

命

的是

4A
1A

透

所

同

器

會考

令

會

否

用

關

章

有

號命令第

有酌情決定權。

過

因

件

材

有可

視像會

有

就處理聆訊的方法作出裁決，並給予所有需要

的案

哪些聆

，

待

 

素

避

《高等法院規則》

各有不同

慮

可供使

訊

其

因

然而

決

 

而定

免

應

件

他

下

能

的

定

或減

公

議

宜

而言

令法

述

關

訊

，

的問

，

外

各點

設

用

可

共

鍵

4(2)(j)

法

。

會以遙距方式

少

衞生情

庭

施

情

能後

  

官

、法

，

，

，

 

   

題

 

延

該等

程

而

法

況，

的申

及司

：

的重

 

誤）

及

聆

庭

訴

庭

序

來會

程

訟

得以公平和有效

特

訊

況

會

(k)

請。

為

因

法

和第

要

及

序

被視為不適

各方的意

確保

素

不時變化

更合適的其他建議。

別

方

人

條規則和第

性及性

／

或

包

可

式

對

員

336H

處

或節

將視乎每宗案

括

能

其

可供使

於

亦會受

理

包

使

相

已作出使

質；

的案

省訟

括（

見

用

的

關

章《區域法院規

，

合

視像會

一度被認

用的視像會議

部

理

申請，否則法

、是否有視像

(b) 

1B

費

件

但不一定限

有關的

率

分

的

訴

管

地獲

用

訟

號命令第

的

案

。

，

 

理

件

視像會

議

反之亦

主要內

各方提

件

決

得

設

本

法官

香

法官

是

為是

處

施

身

港

定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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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5.

21.

24.

22.

20.

19.

 

 

 

 

 

 

 

 

 

 

 

 

 

 

親

有特

使用

聆訊，例如司法覆核的申請，亦將列入考慮之列。

排期

將列於審訊案件表中，並會顯示相關聆訊將以遙距方式進

行。

術事宜及安排所有必要的器材測試。

合

各方有否法

該項

聆訊安排在原定日期進行，但法庭亦可命令遙距聆訊在有

距聆

家事法庭，所有非正審申請或上訴均可考慮作遙距聆訊。

一般以書面證據處理（即沒有證人親自到庭作證）的最終

在

示草擬本，可作指引。

法庭

至於上訴法庭，所有民事上訴及非正審申請，包括上訴許

可申請，均可考慮作遙距聆訊。一般來説，

在法庭命令進行任何遙距聆訊前，法庭會確定是否有合適

別於原定的聆訊日期及／或時間進行。

注

造

適合進行遙距聆訊的聆訊類別

以視像會議設施進行遙距聆訊。

以便遙距聆訊得以適時及有效率地進行，當中包括處理技

為聚焦的口頭陳詞能在一天内完成，

隨

的遙距聆訊設施可供使用。儘管法庭會盡量把合適的遙距

（獲安排進行有關聆訊的

以

此

又

成

遙距法

自

 

遙距聆訊

會為此

到庭在

第二階段，某些審訊或審訊的某些部分或

別

能

重

證

訊

：已排期使用視像會議設施作遙距

：當法庭作出遙距聆訊指示後，訴訟各方須與法庭

需要緊

配

大

據

的建

合

庭程

不利的情

的性

給予需要及適當的指示。附

法官及司法人員

安

律

議

處理

全

急處

代

序；

長度

質）

需

表；

理，

要

況

(e) 
或案

。

；

 

的方式

及

(d) 
下留

法

 

還是有

(g) 
件

庭

訴

法官及司法人員

待

是

會否聆聽證

訟

是

席前參加法

其

否

，

各方

否

例

關

後

只

：在

 

有其

如：

決

的聆

根

能

原訟法庭、

定

據

 

他

否

可

讓部

 

申

訊

陳詞而進

 

件

庭

據（

積

既符

聆訊的所有聆訊，

在不對訴

請

中

聆

極

才會

分

的書記）聯絡，

A

處

訊。

參

合

以及

如

或全部參

夾附的一般指

理；

與

公

獲視為適合

區域法院

會被視為

上訴

行；

 

並真

共

訟

(c) 

，

衞生關

如會

任

  

法庭認

 

(f) 

訴

正

何

與

及

訟

者

跟

方

適

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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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6.

28.

29.

30.

31.

 

 

 

 

 

 

 

 

 

 

 

 

聆訊時

有需要及附帶的安排，以確保視像會議設施得以順利及有

效地使用。例如，所有此等人士應準時到達遙距場地，並

與法庭的視像會議設施適時連接，以進行遙距聆訊，而此

等人士應事先獲得所有與聆訊有關的文件副本或能夠取覽

該等文件。

訟費

提供視像會議服務的電訊商或提供實時法庭記錄及謄本服

使用電子文件，訴訟各方須確保所用電子文件冊的一致性

碼與

如遙距聆訊涉及向香港以外的證人取證，而該證人將透過

視像會議設施接受訊問，則傳召該證人的一方將負責確保

該證人

或聆訊開始及結束時起立

若聆訊被排期作公開聆訊，即使以遙距聆訊方式進行，出

該

記錄。任何參與者或其他人士，不論是否身在法庭或任何

正常情況下，法庭程序會使用數碼錄音及謄寫

或媒體出席遙距聆訊。

庭可決定是否容許、以何種方式及何等程度容許公

所帶來的公共衞生威脅令公

務的供應商）

席的大律師及／或訟辯律師應穿著長袍，法官亦然。所有

法庭規則及法庭禮儀的習慣將繼續適用（

遙距地點，均不可用任何方式記錄聆訊。

士及媒體都可親身出席。然而，若在特殊的情況下，疫情

在符合法庭指示的情況下，遙距聆訊將公開進行，公

以及如有需要，獲提供傳譯員等等。

這一般不應成為阻礙遙距聆訊進行的原因。負責聆訊的法

問有關的文件或證物的副本

（包括，例如，電子頁碼不計算索引頁在内，以使電子頁

遙距

文件

：當法庭的視像會議設施須連同由商業單位（例如：

場地，以進行訊問，而該證人應事先獲得所有與訊

在適合及可適當進行遙距聆訊的場地，

：一般而言，任何參與遙距聆訊人士須負責作出所

各頁

 

上

提供的服務及／或設備一併使用時，希望使

的頁碼相對應。

 

等規定則除外）

眾

（無論是紙本或電子形式）

人士或媒體無法出席聆訊，

） 

由於預期將會更多地

 

但

。 
陳詞期間站立

服務系統作

並準時到達

眾人士

眾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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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聆訊
 

 

 

33.

35.

32.

38.

34.

36.

39.

37.

 

 

 

 

 

 

 

 

 

 

 

 

 

 

 

使用能與法庭電話系統兼容的器材，而有關設施也要能配

合法庭的運作要求。

使用電話的決定

獲排期於未來日期）的案件或聆訊表之中，哪些案件或聆

使用

術事宜及安排所有必要的器材測試。

使用視像會議設施連同任何一併使用的其他服務及／或設

備的費用

用這些服務及／或設備的訴訟各方均有責任直接與這些商

業單位作出適當的合約安排，並直接支付有關費用。

來進行電話遙距聆訊。在遙距地點進行電話遙距聆訊，需

訊表可能會適合使用電話以遙距聆訊的方式來處理。換言

之，有關使用電話的建議，將會由法庭主導。

家事法庭，所有簡短的指示聆訊均可考慮作遙距聆訊。

受到法官認為適合的訟費命令所規限。

就聆案官而言，現時可能

電話聆訊的類別。

法庭

法庭可主動提出命令以電話聆訊的方式來處理案件。至於

則關乎案件管理方面，聆案官或法官

示草擬本，可作指引。

通用原則

適合進行遙距聆訊的聆訊類別

以便遙距聆訊得以適時及有效率地進行，當中包括處理技

哪些聆訊或聆訊的哪部分應使用遙距聆訊的方式來處理，

（獲安排進行有關聆訊的

 

會為此

：當法庭作出電話聆訊指示後，訴訟各方須與法庭

及附

：任何法庭，只要設有電話會議設施，便能用之

給予需要及適當的指示。附件

帶費

：法官及司法人員會考慮在他們審理（已

用

   

 

，將成為法庭程序訟費的一部分，並

 

法官及司法人員

只有三分鐘

：在原訟法庭、

 

有

聆訊表獲視為適合作

 

酌情決定權。

的書記）聯絡，

B 夾附的一般指

 

區域法院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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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0.

44.

43.

41.

45.

46.

47.

48.

 

 

 

 

 

 

 

 

 

 

 

 

 

 

 

 

 

排期

行。

聆訊時

及有效地使用。例如，所有此等人士應準時到達遙距場

地，並與法庭的電話會議設施適時連接，以進行遙距聆

表格必須載有代訟人姓名、所代表的訴訟方、一個用作連

故障時使用的替代電話號碼。訴訟各方亦須向法庭提供他

們各自建議在聆訊時作出的指示。

訴訟各方如有

使用電話進行遙距聆訊的代訟人必須在聆訊日之前的工作

庭職員作出，該等職員會在電話聆訊可開始前將聆案官或

所有法庭規則及法庭禮儀的習慣將繼續適用（

正常情況下，法庭程序會使用數碼錄音及謄寫

記錄。任何參與者或其他人士，不論是否身在法庭或任何

訊案件表中，並會顯示相關聆訊將使用電話以遙距方式進

責

訊，而此等人士應事先獲得所有與聆訊有關的文件副本或

能夠取覽該等文件。

接至聆訊的主要固網電話號碼，以及一個可供在出現技術

電話聆訊旨在

電話進行。

大律師作出安排，以便在其遙距地點加入聆訊。

天下午

法官連接至電話聆訊。

站立或聆訊開始及結束時起立

遙距地點，均不可用任何方式記錄聆訊。

士及媒體都可親身出席。然而，若在特殊的情況下，疫情

在符合法庭指示的情況下，遙距聆訊將公開進行，公

連接至聆訊，代表當事人向大律師發出指示的律師須與該

除非法庭事先另有指示，所有與訴訟各方的連接均會由法

作出所有需要及附帶的安排，以確保電話設施得以順利

 

：已排期使用電話作遙距聆訊的所有聆訊，將列於審

4

：一般而言，任何參與電話遙距聆訊的人士均須負

時或之前，向法庭提供附件

 
把合適的聆訊安排在原定的日期

延聘大律師，則法庭只會將該大律師的電話

 

 

等規定則除外）。

 

C 夾附的出席表，該

 

但

服務系統作

和

 

 

時間

陳詞期間

使用

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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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生效日期

50.

日期

 

 

：

 

 

所帶來的公共

或媒體出席遙距聆訊。

訟費

庭程序訟費的一部分，並受到法庭認

庭可決定是否容許、以何種方式及何等程度容許公

規限。

本指引將於

這一般不應成

出修訂，並將繼續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2020

 

：使用電話作遙距聆訊的費用及附帶費用，將成

年

 

6 月

2020

衞

為

8 日

生威脅令公

阻礙遙距聆訊進行的原因。負責聆訊的法

年

 

6 月

 

15

眾

日起生效。本指引可能不時作

人士或媒體無法出席聆訊，

為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適合的訟費命令所

（潘兆初

眾

） 

人士

為法



 

附件  A 
 

[案件標題] 
 

本法庭決定上述案件適合使用法庭的視像會議設施進行遙距聆

訊。 
 
[經自行動議] / [經訴訟各方同意] 
法庭命令： 
 
1. 除非法庭另有指示，[傳票日期為 xxx] / [申請日期為 xxx]之

聆訊/ [審訊] / [審訊的指定部分]，將以遙距聆訊方式進行。 
 
2. 訴訟各方及其代表須參與以法庭的視像會議設施進行的遙距

聆訊。 
 

3. 除法庭[及獲准許的謄寫服務者名稱]外，所有人士均不得以

任何方式記錄遙距聆訊。 
 

4. 遙距聆訊將於 [日期] [時間] 進行，預計需時[時間長度]。  
 

5. 法庭將於 [終審法院大樓] /   [高等法院大樓] /  [區域法院大樓] 
[第 xx 庭]進行遙距聆訊。 
 

6. 遙距聆訊將繼續沿用所有適用的法庭規則或有關法庭裝束及

禮儀的習慣，但在聆訊開始、結束或向法庭陳詞時則不須起

立。 
 

7. [下述證人將會經視像會議設施在指明的地點作供： 

(1) [原告方] / [被告方] 的[姓名] 將會在[地點]作供  
(2) [原告方] / [被告方] 的[姓名] 將會在[地點]作供] 
 

8. [申請人] / [答辯人] / [其他訴訟方] 須負責  (經 [電話號碼] /  
[電郵地址] / [其他方式]) 聯絡法官或聆案官書記，以安排遙

距聆訊所需設施，並預留足夠時間作需要的測試。必須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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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提供訴訟各方及遙距聆訊所需涉及的各代表的所有合適聯

絡詳情。 
 
9. [上述段落適用於傳召任何證人經視像會議設施作供的訴訟

方] 
 

10. [申請人] /  [答辯人] /  [其他訴訟方] 必須於 [遙距聆訊進行前

的日期和時間] 或之前與法庭及各訴訟方確認遙距聆訊的安

排詳情。 
 

11. 聆訊文件冊、論據大綱及案例清單 (連同有關案例副本 [及其

他法庭下令需呈交的文件 ])，必須於  [日期和時間 ] 之前經 
[呈交方式，例如 “不設回覆”電郵地址或電子提交平台] 提供

予法庭。 
 

12. [其他必要指示] 
 

13. [訟費規定]



 

附件  B 
 

 [案件標題] /  [聆訊表標題] 
 
 

本法庭決定上述[案件] / [聆訊表]適合使用電話進行遙距聆訊。 
 
[經自行動議] / [經訴訟各方同意] 
法庭命令： 
 
1. [除非法庭另有指示，] [傳票日期為 xxx] / [申請日期為 xxx] 

/ [三分鐘聆訊表] 之聆訊，將以遙距聆訊方式進行。 
  
2. 訴訟各方及其代表須參與以電話進行的遙距聆訊。 

 
3. 除法庭[及獲准許的謄寫服務者名稱]外，所有人士均不得以

任何方式記錄遙距聆訊。 
 

4. 遙距聆訊將於 [日期] [時間] 進行，預計需時[時間長度]。  
 

5. 法庭將於 [終審法院大樓] / [高等法院大樓] / [區域法院大樓]  
[第 xx 庭]進行遙距聆訊。 
 

6. 遙距聆訊將繼續沿用所有適用的法庭規則或習慣，但在聆訊

開始、結束或向法庭陳詞時則不須起立。 
 

7. 訴訟各方須負責 (經 [電話號碼] /  [電郵地址] /  [其他方式]) 聯
絡法官或聆案官書記，以安排遙距聆訊所需設施，並預留足

夠時間作需要的測試。必須透過填寫附件 C 夾附的出席表[於
聆訊前的一個工作天下午 4 時] /  [日期和時間]  或之前向法庭

提供訴訟各方及遙距聆訊所需涉及的各代表的所有合適的姓

名及聯絡詳情，連同建議的指示（如有的話）。 
 

8. [聆訊文件冊、論據大綱及案例清單  (連同有關案例副本  [及
其他法庭下令需呈交的文件])，必須於 [日期和時間] 之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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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交方式，例如 “不設回覆”電郵地址或電子提交平台] 提供

予法庭。] 
 

9. [其他必要指示] 
 

10. [訟費規定]



 

附件 C 
 

出席表 
 

訴訟編號：  
 

聆訊日期：  
 

聆訊時間：  
 

律師行名稱：  
 

大律師姓名：  
 

用作進行電話會議

的電話號碼（直線

固網電話）: 

 

替代電話號碼：  
 

律師/實習律師/法
律行政人員及所代

表訴訟方的姓名/名
稱： 

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
（律師/實習律師/法律行政人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作進行電話會議

的電話號碼（直線

固網電話）: 

 

替代電話號碼：  
 

 
建議的指示（如有的話）： 
 
 


